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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概述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昆明云内

动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装备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在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办理2,800万元授信额度。

为保障该笔授信顺利办理，满足智能装备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为本次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2,8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保
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
2025年12月3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云内动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坤
成立日期：2020年01月08日
注册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顺通社

区经景路66号云内动力技测大楼北楼617-618室
经营范围：智能农机装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汽车销售；汽

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
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充电桩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轮机及辅机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
零配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仪器
仪表销售；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模具销售；木材销售；珠
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售；
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
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煤炭销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
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二手车经纪；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机
动车鉴定评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
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
销售；农业机械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智
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
装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餐饮服
务；食品销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

2、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智能装备公司100%股权，智能装备公司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3、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

40,381,952.87

25,814,076.60

14,567,876.27

2025年1-11月
（未经审计）

152,719,131.45

-195,654.47

-204,241.39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4,304,649.24

24,532,531.58

-227,882.34

2024年度
（经审计）

443,333.54

-222,061.66

-227,882.34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智能装备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本次担保主要内容
保证人：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
债务人：昆明云内动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
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的期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8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智能装备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为智能装备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被担保人智能装备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经营情况稳
定，公司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担
保风险较小。本次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且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800万元

（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0%；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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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25年12月3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九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于2025年12月1日分别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7人，实际参会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杨波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7票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内动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

装备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为智能装备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大观支行办理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2,800万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的期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5-063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14:00
2、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新培路51号焦点梦想园A座三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1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2025-042），公告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
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等。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3人，代表股份 466,350,93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0.93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36,987,7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8.98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29,363,2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47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1人，代表股份32,839,54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1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476,34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23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8人，代表股份29,363,2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9477%。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补选裴彬彬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2,63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30%；反对 3,585,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8%；弃权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22,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20%；反对3,58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76%；弃权 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4%。

1.02 关于补选施伟锋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2,63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30%；反对 3,585,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8%；弃权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22,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20%；反对3,58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76%；弃权 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2,46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69%；反对 3,753,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49%；弃权13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954,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1691%；反对3,75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304%；弃权 13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5%。

（三）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462,711,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96%；反对 3,4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5%；弃权2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9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9170%；反对3,4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310%；弃权 2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0%。

（四）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462,695,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61%；反对 3,4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5%；弃权2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83,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83%；反对3,4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310%；弃权 2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7%。

（五）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462,695,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61%；反对 3,5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7%；弃权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83,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83%；反对3,5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313%；弃权 1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4%。

（六）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462,787,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60%；反对 3,4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3%；弃权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276,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9.1503%；反对3,4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980%；弃权 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

（七）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462,606,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71%；反对 3,62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80%；弃权1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095,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88%；反对3,6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480%；弃权 1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2%。

（八）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462,694,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60%；反对 3,4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9%；弃权2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8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1%；反对3,4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71%；弃权 2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8%。

（九）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462,784,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3%；反对 3,4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9%；弃权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27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9.1411%；反对3,4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71%；弃权 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

（十）审议通过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461,626,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69%；反对 3,70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53%；弃权 1,0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115,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7%；反对3,70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40%；弃权1,0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3%。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孙俐、潘春香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496 证券简称：*ST辉丰 公告编号：2025-045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 保
对 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变电气”）

10,000.00万元

59,078.21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11月末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29,474.10

53.65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人民币10,000.00万元,系
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昆明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云变电气与浦

发银行昆明分行签署《融资额度协议》提供不超过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10,
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

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为子公司重庆惠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泽

电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1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同意2025年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黔

南望江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望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同意

2025年度为子公司云变电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

增额度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该担保事项已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关

于预计 2025年度对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和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 保
方

对控股子公司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望变

电气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望变

电气

望变

电气

合计

被 担
保方

黔南

望江

云变

电气

惠泽

电器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

被担
保 方

2025.09.30 资
产负债率（未

经审计）

75.84%

65.41%

52.19%

-

2025 年 预 计
担保额度

（万元）

20,000.00

120,000.00

10,000.00

150,000.00

截至2025年
11月末担保

余额
（万元）

4,094.19

59,078.21

1,000.19

64,172.59

11 月新增担
保额度
（万元）

0.00

10,000.00

0.00

10,000.00

截至2025
年 11 月
末担保余
额占上市
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比例

1.70%

24.48%

0.41%

26.59%

担保预计有效
期

-

主债权届满之
日起三年

-

-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否

否

-

是 否 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

说明：本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望变电气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肖斌

91530000713402501X

1999年1月23日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拓翔路212号

人民币10,041.3641万元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各种变压器的生产制造、销售；变压器产品生产所需的原辅助材料、电磁线、硅钢片、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电线电缆及相关技术，变
压器修理，电子电器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设施
承装（修、试）业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9,901.04

137,289.92

72,611.12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89,093.03

3,364.00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82,092.03

112,397.30

69,694.73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82,015.42

5,090.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

简称“本合同”）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

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实现担保权利

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融

资额度协议》经浦发银行昆明分行要求云变电气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期限：

保证期间为，按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对云变电气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

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望变电气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

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

的情形。

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

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浦发银

行昆明分行宣布包括浦发银行昆明分行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

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浦发银行昆明分行与云变电气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月新增的对外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

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

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

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末，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累计担保总额

为 129,474.10万元，担保余额为 64,172.59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3.65%，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59%；不存

在逾期担保。

截至2025年11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45,025.90万元（包含

惠泽电器9,000.00万元、黔南望江17,000.00万元和云变电气19,025.90万元），

均为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3191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54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25-104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补选公司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董事、总经理熊欢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102）。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况
经董事长刘明俊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张赟先生符合总经理

任职资格条件。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张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张赟先生符合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补选张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经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将同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此次补选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附件：张赟先生简历
张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生，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

究生，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0月，历任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投资部部
长；2017年 1月至 2018年 3月，兼任成都蓉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12月，任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交子资本公司
筹备组组长；2018年 10月至 2018年 11月，兼任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
理公司筹备组组长；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2月，兼任成都交子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兼任成都智慧车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9年 12月至 2021年 6月，任成都天府产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6月，兼任成都天府新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21年 6月至 2024年 12月，任成都兴城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2021年9月至2024年8月，兼任成都国万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4
月至 2024年 12月，兼任成都建工天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任成都天府绿道文化旅游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张赟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张赟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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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日
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现场通知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长路
111号永安公服5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俊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化
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原总经理熊欢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经董事长刘明俊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赟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发布于《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二、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原董事熊欢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
经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查，董事会同意补选张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经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将同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发布于《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2,298,43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98,43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56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影石创新”）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000,000股，并于 2025年 6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01,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0,498,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2.39%，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30,501,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
为2,298,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5年12月11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

公司《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各
配售对象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
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2,298,431
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

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截至核查意

见出具日，影石创新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
股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
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298,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7%，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的持有者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2,298,431

2,298,431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57

0.57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2,298,431

2,298,431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98,431

2,298,431

限售期（月）

6

一一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股）

370,498,431

30,501,569

401,000,000

变动数（股）

-2,298,431

+2,298,431

0

变动后（股）

368,200,000

32,800,000

401,000,000

七、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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